
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听课评课制度 

 

为切实加强教育教学常规管理，践行学校“促进学生和

谐发展”的办学理念，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强化教书育人意识，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完成和教育教

学质量的全面提高，特制定《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听课评

课制度》。 

第一章  听课制度 

一、听课人员 

校长、教研正副主任、教导正副主任、教研组长、全体

任课教师 

二、听课方式 

（一）常规检查听课 

1.开学第二周教研组上交教研组计划，按教研处安排的

每学期的公开课、示范课周，计划安排教研组内老师进行上

课、听课。 

    2.考前检查听课 

    期中和期末考试前，学校教研处正副主任、教导处正副

主任和教研组长深入课堂听课，了解教学进度，了解课堂教

学情况，了解复习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二）领导随堂听课 

    校长、教研处正副主任和教导处正副主任进行随堂式推



门听课，听课前一般不打招呼，直接进入课堂听课，推门听

课能较好地了解课堂教学的真实情况。 

    （三）同行切磋听课 

    同一学科的教师围绕某一课题进行研讨、相互听课、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 

    （四）师徒结对听课 

    根据“青蓝工程”青年教师拜师学习的有关要求，青年

教师上课前要尽可能听指导教师的课，通过听课将指导教师

好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

指导教师也要经常听青年教师的课，指导青年教师教学。 

    三、听课内容 

    （一）教学态度：按时上下课，备课充分，教案书写认

真。 

（二）教学内容：透析重点难点问题的精辟性；对所讲

问题深度和广度的延展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与生动性；思

维逻辑条理的层次性和清晰性；知识应运的自如性和丰富性；

板书的整洁性。 

    （三）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教学方法的选

择和运用能力；熟练使用教学媒体教学的能力。 

    （四）教学效果：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四、听课节数 

    青年教师每学期听课节数不少于 16 节，其他教师每学

期不少于 8节。 

 



第二章  评课制度 

一、评课的原则 

（一）谁听课谁评课的原则 

    每次听课后都要及时安排时间进行评课，凡参加听课的

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评课。 

    （二）客观、公正、公开原则 

    评课人要根据听课情况客观如实地对授课人的教学情

况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听评结合，以评促学，以学促教的原则 

    听课是评课的前提，评课是听课的总结，二者的目的都

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二、评课的方式 

    评课时要心平气和地采用面对面谈心式的讨论和交流，

切忌语言尖刻，伤及人格或当老好人，什么都好，一团和气。

要将优点说全，缺点讲透，评价恰当，以理服人。达到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听课、评课的结果的作用 

    评课的结果与教师平时的教学奖励和教学评价结合起

来，并在教研组长会上进行反馈，一方面记入教学过程量化

考核，另一方面作为评奖选优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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